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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二手房交易纠纷：

卖家加价未果将买家搬空

“你消费、我返钱、零成本
购物”，听起来很美，却频频出
现资金断链、老板跑路现象，现
金秒变积分烂在手中，无法兑
换。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众和
乐购电商平台办公室，每天都
不断聚集前来讨说法的商家和
代理。

据悉，实体店商家加盟后，
平台会给商家带来会员消费
者，商家向会员每销售 1000 元
金额的产品，需上缴 16% 的佣
金给平台。这 16% 就是返利来
源。从表面上看，这是商家、消
费者和平台三赢的局面。实际
上，大量商家却让亲戚朋友以
消费者名义注册会员，在未产
生交易的情况下，将 160 元的
佣金直接交给平台，就会每天
获得返利的 2 个积分，80 天就
回本，再往后便能实现盈利，
160 天翻番。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
春彦分析，这种返利模式，本应
建立在公司销售业绩不断增长
的前提下，但实质是以后人的
消费来支付前人的返利，相当
于十个瓶子八个盖，迟早要出
问题。

公安部曾发文提醒，不少
传销都打着电子商务、消费返
利等创新经营、投资模式的幌
子。开办一个返利网站成本很
低，这一现象如同“病毒”般此
起彼伏，消费者应认清实质。

据《新华每日电讯》

全家老小去上海游玩，武
汉家中竟被人换了门锁，家当
也被清空。昨日，在武昌复地
东湖国际五期，郑女士和丈夫
望着一片狼藉的家，说这是前
房东的女婿请人干的。

无不动产权证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
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
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
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
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
依照其规定。”因为房屋买卖合
同并不属于需要办理批准、登记

手续生效的合同类型，因此一般
情况下，房屋买卖合同经当事人
签字或盖章后就会生效。

而本案有个特殊情况，即买
卖的房屋还没有办理不动产权
证，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规定：以下五种情形，合同无
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
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没有办理不动产
权证进行房屋买卖显然不符合
前4种情形，那么是否符合第5种
情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呢？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了7种房产不得转
让的情形，其中第（6）项是未依
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
不得转让，结合《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很多人会认为未取得
不动产权证的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其实不然，《合同法》第五十

二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
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属
于行政管理性质的规定，司法实
践中不能以违反此项规定为由
确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因此，
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房屋买
卖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在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情
况下，房屋买卖后出现房价暴
涨，卖方能否要求涨价或解除买
卖合同呢？答案是否定的，合同
有效的情况下，买卖双方都应当
按合同约定来履行，不能随意的
要求变更或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如果卖方违约解除房屋买卖合
同，买房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或者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要求
卖方赔偿财产损失，其中就包括
房屋增值后的差价损失。

另外，本案中，卖方为了抢
夺房屋，在买方一家外出游玩
时，私自将房屋开锁换锁，并且
进入房屋把买方的财物清空，这
种行为显然不合法。

根据《治安处罚法》第四十

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
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
款。《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
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
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情节严重的
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情节轻微危
害不大，可能会受到治安处罚。

虽然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
的房屋买卖不当然无效，但是相
较于办理了不动产权证的房屋
买卖，存在的风险要大的多，因
为购房者不能取得不动产权证，
其所购的房屋所有权一直处于
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如卖方或开
发商出现法律纠纷，很有可能会
影响后期的房产过户，因此购买
没有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房产要
更加的慎重。

这些年，房价上涨基
本没有停过，特别是房价
增长幅度特别大的时候，
不管是商品房还是二手
房买卖都会异常的火爆，
同样也是因为房价上涨，
引起了很多的买卖纠纷，
像本案中因房价上涨要
求提高房价或者要求解
除买卖合同的情况，现实
中就很多，那么这种没有
房产证的房屋买卖合同是
否有效呢？

点评人：汪丽张
山东泉灏律师事务所主任

网上文章中说的，是两年前
就被广泛讨论的特殊案例，分析
依据的是1985年就已施行的法
律法规，根本不存在“4月1日起”
的新政策。按照我国《继承法》的
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同为第一
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因此独生子
女本就不是父母财产的唯一继
承人。

如果父母想去世后把房产

全部留给子女，该怎么做？其实，
父母在世时可以通过立遗嘱，指
定由儿女一人继承他们的房产；
父母还可以办理赠予公证，将房
产赠予给儿女。

专家建议：四类人应尽早立
遗嘱。

1 .自认为职业风险比较高的
人，比如此前多起空难发生后，就
有飞行员去公证处立遗嘱。

2 .拥有财产较多的人，比如
企业家。

3 .家庭关系相对比较复杂
的人，比如再婚者、有非婚生子
女者等。

4 .老年人，因为遗嘱必须在
意识清楚、精神状况良好的情况
下才能订立。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遗嘱才

有法律效力呢？

1 .遗嘱的类型

根据继承法规定，遗嘱可分
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
嘱、录音形式遗嘱和口头遗嘱。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
证机关办理。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
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
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
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口头遗嘱是遗嘱人在危
急情况下的选择，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

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
音形式立遗嘱的，之前所立的口
头遗嘱无效。

2 .谁不能当见证人

根据法律规定，无行为能力
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人，受
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
利害关系的这几种人，不能担任
遗嘱见证人。

3 .多份遗嘱怎么办？

如果一个人所立的遗嘱有
数份，其中有一份为公证遗嘱，
就应按照公证遗嘱来执行遗产
的继承。没有公证遗嘱，所立数
份遗嘱中内容又相抵触的，以时
间在最后的遗嘱为准。

综合《广州日报》、江苏新闻

独生子女无法继承父母房产？
■身边案例

开慢车被追尾
前车也要担责

在追尾事故中，通常都是
后车全责向前车赔偿，但这也
不是绝对的。

何某驾驶货车沿吐乌大高
等级公路由北向南行驶时，与
前方同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
牵引车发生碰撞，何某受伤住
院治疗 24 天。

此次事故经交管部门认
定，何某在行驶过程中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文明驾驶之规
定，负主要责任。被追尾司机
魏某因低于高速公路最低车速
每小时 60 公里之规定，负次要
责任。

何某找到魏某索赔却被拒
绝。何某打听到魏某的车辆挂
靠在一公司，且该车投保了交
强险。于是，何某将魏某和其车
辆挂靠的公司、保险公司一同
告上法庭，索要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38 . 1 万余元。

庭审时，何某称 :“我认可
交管部门的认定，也愿意承担
主要责任，我和魏某应该按六
四比例担责。”

“我当时的车速是每小时
51 公里，只比规定的车速低了
一点。”魏某只愿承担 10% 的责
任。魏某车辆挂靠的公司也同
意魏某的说法。保险公司未到
庭。法院审理后，判令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医疗费、
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
赔偿金共 12 万元；魏某赔偿
2 . 4万余元，车辆挂靠公司与魏
某承担连带责任。

据《法制日报》

“消费返利”是骗局

事发

全家出游家被人占了

郑女士住在复地东湖国际
五期3栋。4月4日清明小长假前
夕，她和丈夫带着老人小孩自驾
去上海游玩。不料，在上海接到
武汉警方电话，告诉她武汉家里
的东西全被人搬出来了。郑女士
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开车
赶回武汉。

6日早上，郑女士和家人回
到小区后气坏了：家里的家具、
钢琴、家电被人从37楼的家中搬
出，随意堆放在楼下的架空层。
她赶紧上楼，发现家里的门锁已
被更换，无法打开。她多次敲门，
无人应答。

在民警的见证下，郑女士请
人将房门撬开，屋内只剩一条沙
发。郑女士请人重新安装门锁，

算是夺回了家。但她婆婆放在衣
柜里的首饰和现金也找不到了。

原由

二手房难办证起纠纷

郑女士介绍，2016年1月，她
通过中介购买了这套155平米的
二手毛坯房，并和房东签订了买
卖合同。“房主也姓郑，但都是由
她女婿林某在处理。”郑女士说，
因为当时这套房无法办理产权
证，所以不能过户，但中介说过
四五个月就可以办证。于是，郑

女士支付了120万元首付款，按
照合同约定，等房子办理过户
后，再办理按揭贷款，支付剩下
的200万元尾款。

郑女士很快装修入住新房。
令她没想到是，因该房子所在楼
栋有违建问题，原房东无法办理
产权证，过户无法完成。

郑女士说，因为无法过户并
办理按揭贷款，她未支付200万
元尾款。后来，她和林某、中介碰
头，郑女士愿意筹款支付200万
元尾款，但林某要求涨价100万

元。“之前签的合同，都定好价格
了，怎么能涨价呢？”郑女士说，
如果房子能够过户，她早就申请
贷款支付尾款了，林某提出涨
价，她无法接受。

中介的孔经理证实了此事，
他说是林某提出涨价100万元，
郑女士和林某未能协商一致，双
方不欢而散。不欢而散之后，林某
两次来函要求郑女士解除之前签
订的合同，之后他还到供电公司
把她家电停了，春节之前林某还
半夜找上门。郑女士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按总
价320万元购买该房屋。

换锁事件后，她和丈夫查看
监控发现，搬东西的人是4日晚
上进的她家，5日早上还在往楼
下搬家当，监控中有林某。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据《楚天都市报》

这两天，网上出现了一篇
标题为“4月1日起独生子女将
无法继承父母房产”的热文，
一时之间大家都在热传。文章
称，一位女子虽然身为独生子
女，却无法100%继承已经故去
的父母的房子。真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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